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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为 371,525 万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2、本次担保对象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高于 7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义乌分行”）于 2025年 11月 10日签订了《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义

乌分行为公司及公司所在集团成员企业开展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公司及子公司

以其入池资产提供互相担保。同日，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签订

了《资产池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5年 11月 10日至 2026

年 8月 29日期间在资产池专项额度内签订的一系列具体业务协议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 150,000万元。保证期间

为业务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和为实

现债权、质押权等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保

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公司与浙江天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丰支行于 2025年 11月 10



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台牧业”）自 2025年 11月 10日至 2027年 11月 9日融资期间内最高

融资限额为折合人民币 5,0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

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实现债权及担保权

利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二）担保审议情况

1、2025 年 1月 24 日和 2025 年 2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

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国内资信较好的商

业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共享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资产池额度。业务有

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上述额度在业务期限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该业务将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名下所持有的合作银行资产

池业务认可的入池资产提供全额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

报》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

2、2024 年 12 月 16 日和 2025年 1月 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和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为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9.90 亿元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预计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亿元人民币；为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7.90 亿元人民币。在上

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融资需求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间

调配使用担保额度，无需另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新增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7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

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因此根据公司实际经营融资需求，公司管理层在前述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对丽水市丽农生态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

水农牧”）及天台牧业的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其中对丽水农牧的担保额度调减

1,000 万元，对天台牧业的担保额度调增 1,000 万元，调配后，丽水农牧的担保

额度由 22,000 万元调减为 21,000 万元，天台牧业的担保额度由 4,000 万元调增

为 5,00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天台牧业实际担保余额为 18,200 万元，本次担保

发生后，公司对天台牧业实际担保余额为 23,2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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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3MA2DYDP53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裘传伟

成立时间：2020年 1月 15日

经营期限：2020年 1月 15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坦头镇下陈岙村塘岙尾巴（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8,223,093.95 267,276,378.85

负债总额 231,437,188.34 218,101,182.07

净 资 产 66,785,905.61 49,175,196.78

项 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932,566.79 97,272,612.82

利润总额 -14,492,213.45 -17,610,708.83

净 利 润 -14,492,213.45 -17,610,708.83

备注：全资子公司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于 2025年 11月 10 日签订了《资产池业

务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义乌分行为公司及公司所在集团成员企业开展资产池质

押融资业务，公司及子公司以其入池资产提供互相担保。同日，公司及子公司分

别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签订了《资产池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公司及子公司

在 2025 年 11月 10日至 2026年 8月 29日期间在资产池专项额度内签订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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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具体业务协议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人

民币 15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业务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质押担

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和为实现债权、质押权等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

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公司与浙江天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丰支行于 2025年 11月 10 日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台牧业自 2025年 11月 10

日至 2027年 11月 9日融资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折合人民币 5,000万元的所有

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

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担保范围为本

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复

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

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实现债权

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如因

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

到损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公司本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的

业务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鉴于公司对本次

被担保对象拥有绝对控制权，在经营中能够及时识别及控制本次担保风险，故公

司未要求本次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意见详见公司

于2024年12月17日、2025年1月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



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有效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461,225万元（其中资产池业

务互保金额150,000万元），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71,525万元（其中资产池业

务互保金额150,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52.82%，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4,775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系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

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对外担保。除此外，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签订的《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资

产池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

2、公司与浙江天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2日


